镇江高专人员调配工作流程（调出）
一、法律法规依据

1．人事部《干部调配工作规定》（人调发[1991]4号）；

2．人事部《聘用制干部调动暂行办法》（人调发[1992]17号）；

3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省人社厅、市人社局其他有关政策规定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1．调动人员提交书面申请，所在系部、部门党政负责人先行签署意见（签字、盖章）；

2．学校研究同意后，学校及其主管部门在《镇江市事业单位人员流动审批表》上签署调出意见；

3．进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在《人员流动审批表》签署调入意见；

4．学校收到进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或市人社部门转来的《调档函》后办理调档手续，档案托管人员凭学校有关证件到苏南人力资源市场办理；

5．进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人社部门研究批准后，向市人社局开具《调令函》；

6．市人社局向学校开具《调动通知单》后，调动人员领取《镇江高专教职工离校会签单》办理离校手续，按合同、协议等规定据实清算财物；

7．调动人员交接完毕后，学校出具《调动介绍信》。调动人员凭学校出具的《调动介绍信》向市人社局报到，由市人社局开具到接收方人社部门报到的《行政介绍信》。
8．调动人员凭市人社局开具的《行政介绍信》到校人事处劳资科和市人社局部门转移工资、社保关系，到校财务处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移公积金，党员到校党委组织部转移组织关系；

9．学校网上提交出编申请；

10．市编办核减编制（提供复印件：市人社局《调动通知单》、《人员调动登记表》）；

11．归档。
三、其他

地点：校本部正则楼410室人事处人事科，电话：0511－84426955。
附：
1．镇江市事业单位人员流动审批表

2．镇江高专教职工离校会签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镇江高专人事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1年1月15日

镇江市事业单位人员流动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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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 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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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
	

	家庭主要成员情况
	

	调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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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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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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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	年　 　     月        　     日
	组织

人事

部门

意见
	年　 　     月        　     日

	调进

单位

意见
	年　 　     月        　     日
	主管

部门

意见
	年　 　     月        　     日
	组织

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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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年　 　     月        　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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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组织人事部门、调进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各执一份。
镇江市人社局印制
镇江高专教职工离校会签单

兹有  　　　　     同志拟调出我校，请有关部门办理离校手续，并在空格内签字盖章。

	校长办公室

（综合、登记）
	组织部

（组织关系）
	工 会

（独生子女证明、

会员登记）
	后勤管理处

（校产、医保）

	教务处

（教学）
	实验实训中心

（仪器设备）
	财务处

（财会、社保）
	保卫处

（户口）

	科技与产业处

（科研）
	图书馆

（借书）
	所在部门

（工作交接等）

党务负责人：

行政负责人：

年 　月　　日
	人事处

退管处

（工资、报批、接收关系、建档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说明：⑴括号内备注事项供各部门参考；

⑵此表请签字盖章完毕后提交人事处人事科，84426955。

